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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%月 "&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
布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公司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(规范公
司的登记行为(依据)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*!以下简称)公
司法*’和其它有关法律+行政法规的规定(制定本规定,
第二条 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登记管

理,
公司登记机关依据国家法律+行政法规+规章和公司章

程(审查公司注册资本(对符合法律+行政法规+规章的(予以
核准-对不符合法律+行政法规+规章的(不予核准,
第三条 公司注册资本数额+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出资方

式(应当符合法律+行政法规的规定,
第四条 公司设立登记或者变更注册资本时提交的验资

证明(须由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
者审计事务所出具,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
资证明(应当符合)公司法*和其它有关法律+行政法规+规章
的规定,
第五条 验资证明由验资报告及附件组成,验资报告应

当以文字报告的形式确切地表述验证的内容,验资报告须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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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会计师签字或者盖章!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加
盖公章后方为有效"
第六条 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或者注册资本变更登记#应

当在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之日起 $%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
提出申请"
第七条 注册资本中以货币出资的#股东应当将其认缴

的出资足额存入新设立公司所在地银行的&专用帐户’"公司
成立前#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&专用帐户’内的资金"

&专用帐户’的开立!撤销及该帐户资金的划转#按照中国
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办理"
第八条 注册资本中以实物出资的#公司章程应当就实

物转移的方式!期限等做出规定"
实物中须办理过户手续的#公司应当于成立后半年内办

理过户手续#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"
第九条 注册资本中以工业产权出资的#公司章程应当

就工业产权转让登记事宜做出规定"
其中以专利权出资#其专利权人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#专

利权转让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(以注册商标出资须由商标
主管部门审查的#按有关规定先由商标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
方能作为出资"
公司应当于成立后半年内依法办理工业产权转让登记手

续#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"
第十条 注册资本中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的#公司章程应

当就非专利技术的转让事宜做出规定"
公司成立后一个月以内#非专利技术所有人与受让人)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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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!应当签订技术转让合同"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#
第十一条 注册资本中以工业产权$非专利技术作价出

资的"其金额与注册资本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#
工业产权$非专利技术中属于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成果

的"应当经国家$省%部$委!科技主管部门鉴定或者认定#
第十二条 注册资本中以土地使用权出资的"公司章程

应当就土地使用权出资事宜做出规定#
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的"使用人应当向市$县人民政府

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方能作为出

资&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先依法征为国有土
地后方能作为出资&农村和城市郊区的集体所有的土地%除法
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!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登记注册"
核发证书"确认所有权后方能作为出资#
公司应当于成立后半年内依照法律$行政法规规定"办理

变更土地登记手续"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#
第十三条 ’公司法(规定必须进行评估作价的出资"须

由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#国有
资产评估结果依法须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"由法律$行
政法规$规章规定的部门进行确认&非国有资产评估结果或者
依法不需进行确认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"由股东或者发起人
认可"验资机构进行验证#
第十四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验资报告"应当载明以

下内容)%一!公司名称&
%二!股东的名称或者姓名&
%三!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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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四"开户银行和专用帐户的帐号#
!五"股东缴纳出资情况#
!六"以实物$工业产权$非专利技术$土地使用权出资的

评估结果以及工业产权$非专利技术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#
!七"其他事项%
第十五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&除载明第十

四条规定的内容外&还应当载明设立方式%以募集方式设立
的&应当载明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和该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百分比%
第十六条 验资报告应当附以下有关文件’
!一"验资机构$资产评估机构的(企业法人营业执照)复

印件#
!二"银行出具的企业登记注册入资凭证#
!三"以实物出资的&附实物转让清单#
!四"以专利权出资的&附专利证书复印件和专利登记簿

副本复印件#
!五"以注册商标出资的&附(商标注册证)复印件#
!六"以土地使用权出资的&附土地使用权证明#
!七"以非货币出资的&附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确认

书或者股东$发起人认可证明%
第十七条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&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

交以下文件’
!一"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#
!二"股东会决议#
!三"减少注册资本的&应当提交减少注册资本公告和公

*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



司债务清偿报告或者债务担保证明!
"四#公司以合并$分立而变更注册资本的%应当提交合并

协议$分立决议或者决定%以及合并$分立公告和债务清偿或
者债务担保证明%并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!

"五#股份有限公司因合并或者分立而变更注册资本的%
应当提交国务院授权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!

"六#股份有限公司因发行新股而增加注册资本的%应当
提交国务院授权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!向社会
公开募集股份的%还应当提交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文
件!

"七#法律$法规规定的其它文件&
第十八条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%以非货币出资的%股东应

当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后%再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册
资本变更登记&
第十九条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%会计师事务所$审计事务

所应当对注册资本增加部分或者减少后的注册资本进行验

证%并出具验资报告&
第二十条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应当载明以下

内容’
"一#公司名称!
"二#股东的名称或者姓名!
"三#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!
"四#原注册资本额!
"五#申请变更后的注册资本额!
"六#新增注册资本的缴纳情况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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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七"开户银行和帐号#
!八"减少注册资本的$应当载明公司债务清偿情况%
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$作为出资的实物&工

业产权&非专利技术&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
程所定价额的$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%原出资
中的实物&工业产权&非专业技术&土地使用权应当重新进行
评估作价%公司注册资本应当进行重新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%
工业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因不符合法律&法规的规定$未能

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$交付该出资的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
以其它出资方式补交其数额%补交的数额应当进行重新验证
并出具验资报告%
第二十二条 公司登记机关发现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$

可以要求该公司到指定的验资机构进行验资$并在规定期限
内提交验资证明%
第二十三条 对股东或者发起人以非货币出资$未按照

本规定第八条&第九条&第十条&第十二条的规定报公司登记
机关备案$或者备案内容与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不符的$视为
虚假出资%
第二十四条 股东或者发起人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

资$或者以非货币出资未转移财产权&验资机构或者资产评估
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$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国家有关
法律&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%
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适用本

规定%法律&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%
第二十六条 依照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

(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



条例!设立的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的登记管理"参照本
规定执行#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$%%&年 ’月 $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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